	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卷烟厂
水平衡测试项目二次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卷烟厂水平衡测试项目招标人为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卷烟厂，招标项目资金来自企业自筹，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卷烟厂水平衡测试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bookmark: _bookmark3]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招标项目名称：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卷烟厂水平衡测试项目
2.2 项目服务地点：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卷烟厂
2.3 招标范围：全厂区水平衡测试
2.4 标段划分情况：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即：水平衡测试。
2.5项目资金来源：企业自筹。
[bookmark: _bookmark4]3. 投标人资格要求和资格审查办法 
3.1 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拥有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
3.2、具有CMA或者CNAS认证均可；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本次招标拟采用的资格审查办法为：资格后审
[bookmark: _bookmark5]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5月18日10:00时至2018年5月25日19:00时(北京时间)，登录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下载电子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标包，售后不退。
4.2 本项目接受网上发售、下载电子版招标文件。凡有意购买文件的潜在投标人，请前往“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进行投标人免费注册（网址：http://www.365trade.com.cn）、购买并下载电子版招标文件。下载前须上传：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CMA认证。
[bookmark: _bookmark6]潜在投标人请在标书发售截止时间前登录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完成注册、标书购买操作，否则将无法保证获取电子版招标文件或资格预审文件。注册或购标时如遇问题，请及时与平台公司联系，平台公司咨询电话为：4000928199。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详见招标文件，地点为乌鲁木齐市红山路16号时代广场D座25楼综合会议室。
5.2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 人将予以拒收。
[bookmark: _bookmark7]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新疆信息网（www.xj.cei.gov.cn）、红云红河集团官网（http://www.hyhhgroup.com）、中国采购与招标网（www.chinabidding.com.cn）发布。
[bookmark: _bookmark8]7.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卷烟厂
地   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喀纳斯湖北路306号
联 系 人：易挺
电   话：0991-6323685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国际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地   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红山路16号时代广场D座25层
联 系 人：吴丹
电   话：0991-8865500、8812233
电子邮件：zhaobiaogl163.com
  开户单位：新疆国际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乌鲁木齐市中山路支行
银行账号：3002010209200181682



